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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中市榮民服務處 

114 年安全衛生防護委員會第 1次會議紀錄 
時間：114 年 12 月 10 日(星期三)下午 3時 00 分 
地點：本處二樓會議室 
主席：副處長  謝秀芬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蔡昆榮 
出列席人員：委員應到 6人，實到 4人(如附簽到單) 

 

壹、主席致詞： 

為保障公務人員執行職務時的安全與健康，建立免於職場霸凌的公

部門友善職場，並強化保訓會提升公務人員實質保障的職責與功

能，考試院及行政院修正發布「公務人員安全及衛生防護辦法」，

名稱修正為「公務人員執行職務安全及衛生防護辦法」，並自 114

年 7 月 1 日施行。期藉由更明確的規範、更完善的保護措施，以及

更嚴密的課責機制，為公務人員打造一個安全、健康、友善的工作

環境。 

 

貳、承辦人報告： 

一、 本處依據「公務人員執行職務安全及衛生防護辦法」第5條規定，

已於114年10月21日組成安全及衛生防護委員會，置委員6人，由

副首長擔任召集人，其中學者專家人數2人，符合學者專家不得

少於3分之1之規定；委員女性3人、男性3人，符合任一性別比例

不得少於3分之1之規定。 

二、 依據輔導會114年11月17日輔人字第11400828201號函：安全衛生

防護委員會成員務必至「e等公務園+學習平臺」完成下列2門課

程，以增進安全衛生防護專業職能： 

（一）公務人員安全及衛生防護法規與解析－基礎法規篇(1小

時)。 

（二）職場霸凌防治(1小時)。 

三、 防護委員會組成後依規定於每年12月31日前應至少召開1次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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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，俾自我檢查機關內部安全及衛生防護執行情形，以保障公務

人員權益。 

四、 檢附「公務人員執行職務安全及衛生防護辦法應辦理事項自我檢

核表」（附件），請各位委員討論本處目前檢核結果及改善方案。

本檢核表經全體出席委員討論照案通過。 

 

參、臨時動議：無 

 

肆、主席結論： 

本次修法是發揮公部門層級節制的組織特性，讓公部門職場安全衛

生防護邁向新紀元。未來執行亦將結合公私部門專業力量，以最有

效率的人力資源運用，透過逐級抽查課責機制，及外部委員客觀監

督，本處亦配合強化公務人員安全衛生保障制度性功能的落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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備註： 

一、本委員會委員任期 2年【任期自 114 年 11 月 1日起至 116 年 10

月 31 日止】，委員均為無給職，中途離職異動時由機構首長另選

任同一性別人選遞補，任期屆滿得予續聘。 

二、非本處委員（外聘委員）出席會議時得依規定支領出席費，所需

經費，由本處相關預算項下支應。 

臺 中 市 榮 民 服 務 處 
安 全 及 衛 生 防 護 委 員 會 名 冊 

組 員 職 稱 姓 名 編制職稱 附 註 

召 集 人 謝 秀 芬 副 處 長 (女性) 

外 聘 委 員 鄒 玉 鳳  

臺中市土木技師公會土木

技師            (女性） 

【外部學者專家】 

外 聘 委 員 林 瓊 嘉  
本處法律顧問    (男性) 

【外部學者專家】 

委 員 陳 志 成 組 長 (男性) 

委 員 王 秀 芳 社 工 員 (女性) 

委 員 蔡 昆 榮 
人 事 

管 理 員 
(男性) 






















